附件2

山东第二医科大学职工请假审批表

     年   月   日

	部门、学院
	
	科室（教研室）
	

	姓  名
	
	请假期限
	月  日至  月  日

	请假类别
	□事假   □病假   □婚假  □探亲假  □工伤假
□产假 □计划生育假  □丧假  □护理假  □其他

	请假事由
	请假人签字：

	部门、学院    意见
	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盖章

	部门、学院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意见

（请假超过10天填写此栏）
	

	党委组织部      意见
	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盖章

	人事处

意见
	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盖章

	人事处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意见
	

	备注
	


注：1.处级干部按照学校处级及以上干部请假相关规定执行；科级干部请假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须报党委组织部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。

2.职工申请产假、计划生育假、婚假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须报计生办备案，报人事处审批。

3.职工申请病假，须持校医院或指定医院的病假证明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报人事处审批。
